國家安全與相關法制座談會 
蔡明憲 (社團法人國防政策及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/前國防部長) 
講於台灣法學會2010年2月6日陳林基金會會議室
一、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(大法官會議解釋-釋字第627號)

   1、總統依憲法就國安、國防、外交之資訊→認如公開可能影響國安及國家利益
   2、該資訊依法(國家機密保護法)應屬國家機密
   3、則總統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利
依此國家機密特權，總統於刑訴程序中：(釋字第627號)
1、應享有拒絕證言權

2、應享有拒絕提交相關證物之權

3、但總統應合理釋明→如果證言/交付證物→會妨害國安/國家利益
4、如總統未能合理釋明→檢察官/法院可依刑訴134/179/183為必要之處分或裁定
   5、如總統對 eq \o\ac(○,4)處分/裁定不服→總統可聲明異議/抗告
   6、對 eq \o\ac(○,5)抗告，由高等法院5位資深法官合議庭裁定
   7、 eq \o\ac(○,4)+ eq \o\ac(○,5)+ eq \o\ac(○,6)→依保密程序進行
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之國家機密(釋字第627號)
1、法院審理總統提出之國家機密資訊→應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及「法院保密作業規定」進行。

2、如總統提出之資訊未依法核定國機者→總統可依法核定→則法院應依 eq \o\ac(○,1)處理
3、唯檢察官/法院經保密作業後→仍處分/裁定作為裁判之基礎，而仍有國安危險之顧慮→則應認有國安及妨害國家利益  
二、總統之刑事豁免權(釋字第627號)
   1、憲法第52條係暫時性之程序障礙→而非總統享有實體之刑事免責權
   2、此豁免權不及於因他人刑事案件而對總統所為之證據調查/證據保全
   3、不得對總統有限制人身自由或搜索
   4、不得妨礙總統職權之行使
   5、除經立法或總統同意 eq \o\ac(○,3)+ eq \o\ac(○,2)之證據/證據保全/搜索由高等法院5位資深法官

合議庭決定搜索、扣押證據之適當性/必要性

   6、憲法第52條之總統刑事豁免權不及於→他人之刑事案件之總統為證人義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→應就總統所在地詢問之(刑訴304條)

   7、總統不得拋棄此52條之刑事豁免權
三、國家機密保護法    

2條  國家機密：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必要→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資訊 →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

5條  國家機密之核定
1、 應以必要之最小範圍內容之

2、 不得基於
   eq \o\ac(○,a)  為隱滿違法/行政疏忽  

   eq \o\ac(○,b)  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選

   eq \o\ac(○,c)  掩飾特定自然人/法人/機機關之不名譽行為

   eq \o\ac(○,d)  為拒絕/延遲應公開之政府資訊  

   12條 涉及國安情報來源/管道之國家機密→永久保密

四、美國vs尼克森(US Vs. Nixon)
	  美國政府辯護理由

1、法院依憲法有權解釋法律。

2、依US憲法聯邦司法權，不可與行 

   政部門分享。

3、總統絕對而不合格的機密特權→不受憲法保障(此特權是憲法要求司法裁判之阻礙，與憲法第3條法院功能相衝突)。

4、司法流程的法律需要，比總統特
   權重要。

5、犯罪正義之兩面目標，有罪的不
   能逃脫，否則，無辜者將受苦。

6、法院對依憲法範圍下，總統責任
   及特權固應予以尊重，但不能將此延伸於機密性廣泛概括的利益。

7、法院需要衡量總統機密性特權與
   犯罪審判公平行政之阻礙之比重。
8、總統與其親近顧問之機密性對談

   內容，與公共利益不一致。


	尼克森總統辯護理由
1、總統的通訊/對話是機密性特權。

2、機密性特權是保護總統與政府官

   員因職務需要之通訊→是有正當的需要。亦有憲法上的基礎。

3、將總統機密特權與控告總統司法犯罪之傳票隔離→以保護總統機密通訊特權。

4、總統對其談話及信件之機密性特

   權與一般公民的隱私權一樣應受到尊重，也保護公共利益之需要。

5、如總統遵守司法傳票，會對公共  

   利益造成傷害。


五、議題
  (一) 依釋字第627號之解釋，為保護國安/國家利益，依國家機密特權，總統可決定不公開機密資料之權利。(總統可拒絕證言及提交相關證之權，但應合理釋明)。 eq \o\ac(○,1)總統或司法機關誰有最後決定權，決定是否拒絕證言/提交證物？ eq \o\ac(○,2)誰有實質認定資訊是否有國安/國家利益之虞者？ eq \o\ac(○,3)比較美國訴尼克森案
(二) 總統可否依釋字627號，總統(可否比照刑事豁免權)不得拋棄國家機密特權。(考慮國家機密保護法解密之年限及法定程序)
(三)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5條之限制，是否與大法官會議解釋第627號之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相違背？
(四)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5條之限制是否與憲法第52條之刑事豁免權相抵觸？
(五) 扁案之國務機要費偵查過程中，媒體大幅報導，司法機關(檢察體系及法院)有否違反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(第12條)及「刑訴法偵查不公開之法則」或
「法院保密作業之規定」？
  (六) 審計部過去數十年就國務機要費之收支、決算及稽查過程，皆沒有異議，為何就『扁案』特有異議？就國務機要費，總統可否依慣例或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，事後再核定相關部份-國安、國防外交之國務機要費，為國家機密文件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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